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80                           证券简称：长生生物                           公告编号：2016-062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生生物 股票代码 0026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春志 桂巍 

电话 0431-81874554 0431-81874554 

传真 0431-81874554 0431-81874554 

电子信箱 148050228@qq.com 14805022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5,611,646.80 372,368,627.22 -1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181,627.96 154,871,586.50 -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8,023,328.21 151,489,429.96 -1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73,623.02 -23,934,458.96 8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2565 -4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2565 -4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14.30% -1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735,997,891.57 3,694,561,826.72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68,401,225.82 3,285,628,154.56 -0.52%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90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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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高俊芳 境内自然人 18.18% 88,117,440 88,117,440 质押 14,000,000 

张洺豪 境内自然人 17.96% 87,031,200 87,031,200 质押 12,600,000 

虞臣潘 境内自然人 8.28% 40,120,000 30,090,000 质押 9,500,000 

刘良文 境内自然人 8.07% 39,100,000 29,325,000   

芜湖卓瑞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0% 32,955,922 32,955,922   

北京华筹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7% 24,567,142 32,955,922   

殷礼 境内自然人 3.03% 14,686,240 24,567,142 质押 2,459,000 

长春祥升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3% 14,686,240 14,686,240   

杨红 境内自然人 2.55% 12,336,441 14,686,24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24% 6,021,358 12,336,4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为一致行动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良

文和虞臣潘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和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开局之年，一季度，公司各项工作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公司疫苗产

品保持了良好的销售势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2.12 万元，同比增长 6.91%。 2016 年 3 月，“山东疫苗

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导致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同时由于国家修改了疫苗行业相关管理政策，受相

关政策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使得疫苗行业出现产品销售短期受阻的情况，对疫苗行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公司产品

销售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同比出现下降。面对疫苗行业变化的现实状况，公司克

服困难，内抓管理，强化产品质量提升，外拓市场，优化销售网络建设，快速适应疫苗新政后市场的新变化。由于公司疫苗

产品种类较为丰富，其中一类疫苗产品销售比较稳定，二类疫苗产品中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 细胞） 是公司的主

要销售品种，由于其特殊的产品性质，刚性需求较强。上述因素使得公司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仍然取得了较

为乐观的经营业绩。 

    1.顺利实现重大资产重组后相关工作的平稳过渡 

为保证重组后公司管理工作的有序衔接，公司实施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重新选举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组成人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重新聘任了新的经营管理团队，实现了公司的平稳

过渡。 

    2.优化投资结构，拓宽投资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向无锡鑫连鑫增资2000万元，同时受让长春长生持有的无锡鑫连鑫股

份，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公司持有无锡鑫连鑫53.72%，成为无锡鑫连鑫的控股股东。通过加强与无锡鑫连鑫的合作，有

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组合，增强公司科技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与日本GTS公司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阿达木单抗生

物仿制药的《主协议》， GTS 公司同意将阿达木单抗生物仿制药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市场开发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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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独家转让给长春长生。通过与日本 GTS 签订合作协议，使公司能够快速进入未来市场空间潜力巨大的单抗药物领域，将

对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加强市场营销建设，提升销售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迅速调整销售模式，

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为疫苗产品的顺利销售提供了保障。加强产品海外市场注册工作，报

告期内，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 细胞）分别获得了印度和柬埔寨的药品注册证书，解决了向印度和柬埔寨市

场出口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 细胞）的障碍，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 出口数

量，进一步增强长春长生产品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 

力。 

    4.优化募投资金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报告期内，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重

大变化，公司原募投项目已不适应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规划，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因此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全部剩余金额的

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上述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以及完善公

司医药产业布局等方面使用，能有效缓解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快速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改善公司财务

结构；有利于公司实施收购兼并战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充分的利用，有效提

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通过两次购买取得无锡鑫连鑫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持股比例为53.7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

业合并》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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